
 
 

 

 股票简称：佛山照明（A 股）  粤照明 B（B 股） 

 股票代码：0 0 0 5 4 1（A 股）   2 0 0 5 4 1（B 股） 

公告编号：2014-041 
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原参股公司股权转让过户完成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《关于转让珠江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董事会同意按不

低于评估价的价格，以挂牌出让的方式转让本公司持有的广州珠江资

产管理有限公司 15.38%的股权（详情请见 2014 年 6 月 14 日刊登在

巨潮资讯网的公告，公告编号：2014-028）。 

2014 年 8 月 15 日，本公司与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股

权交易合同》，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以 852 万元人民币受

让本公司持有的广州珠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.38%的股权（详情请

见 2014 年 8 月 1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，公告编号：2014-030）。

受让方已按《股权交易合同》全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。 

近日公司收到广州珠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书面通知：上述股权转

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。本次股权

转让完成后，本公司不再持有广州珠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份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21 日 




